
广发改函〔2022〕65号

广元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广 元 市 财 政 局

关于广元市利州中等专业学校学生住宿费标准的
复       函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市教育局：

你局《关于商请正式批复广元市利州中等专业学校学生住

宿费标准的函》收悉。经研究，现对广元市利州中等专业学校

学生住宿费标准批复如下。

一、收费标准

住宿费：450元/生·学期。

二、收费公示

学校接本批复后，应认真做好宣传解释工作，并按规定在

校园醒目位置及时将收费项目名称、收费标准、收费对象、批

准机关及文号等内容进行公示，自觉接受社会监督和发改、财

政、教育、市场监管等部门的监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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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执行时间 

本批复从 2022年秋季开学起执行。

广元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       广元市财政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年 7月 6日

抄送：市市场监管局。

广元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            2022年 7月 6日印发


